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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决定书

（博）文罚字〔2019〕第F-000008号

当事人:淄博鸿翔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负责人：王甜甜
住所（住址）：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 
2019年09月20日15时01分至15时15分，博山区文化和旅游局执法人员牛庆考(03-009817)、康静(03-011041)在出示执法证件并说明来意后，对博山区城东街道中心路33号的淄博鸿翔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进行检查，现场发现：该校正在经营，学校有5个教室和1个教师办公室，执法人员在老师办公室内发现学生培训的用书《2019年春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语文教材》和《高斯数学》、《思泉语文》，执法人员对以上图书进行查看，发现该书无出版社、书号等基本信息，又询问负责人该书用途，当事人回答：“该书用于学生培训用书”，执法人员要求当事人提供《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和该书的《出版物征订发行委托书》等证明材料，但当事人无法出示、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当事人擅自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该行为违反了《出版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执法人员当场进行了拍照取证和制作了《现场检查（勘验）笔录》、《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1、文书编号为（博）文检（勘）字〔2019〕第C-000012号的《现场检查（勘验）笔录》和《证据先行登记保存物品清单》（博）文保字〔2019〕第C-000002号各一份。2、文书《调查询问笔录》和执法现场照片。

2019年9月23日经批准对本案予以立案。

2019年9月23日10时35分王甜甜到博山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二楼证据保存室接受调查询问。王甜甜承认：淄博鸿翔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主要是以小学语文、数学辅导为主，通过《2019年春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语文教材》和《高斯数学》、《思泉语文》等做日常练习，主要是辅导学生提升学习成绩，通过老师自编练习册和试卷练习，一般一套书卖80-100元。并现场提交了认错书，承认其教材及配套练习册未经相关部门许可，擅自卖给培训学生。

2019年9月23日案件调查终结。淄博鸿翔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以上事实经本机关办案人员现场检查、现场拍照、调查询问、查阅相关材料等方法，取得一下证据：

证据有：1.《现场检查笔录》【（博）文检（勘）字〔2019〕第C-000012号】1份1页，证明执法人员对淄博鸿翔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的具体情况；2.《调查询问通知书》【（博）文调通字〔2019〕第C-000007-1号】1份，证明执法人员通知经营者王甜甜接受调查询问的情况；3.《文化行政执法照片证据》1页，证明执法人员对淄博鸿翔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进行检查的情况；4.《调查询问笔录》1份3页，记录王甜甜个人情况、淄博鸿翔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销售出版物及违法经营额、违法所得和案件调查的相关情况；5.营业执照；6.法定代表人和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7.委托书；8.该单位出版物进货收据。以上证据均有当事人王甜甜予以签字确认。

根据以上违法事实和证据，本机关认为，淄博鸿翔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该行为违反了《出版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单位和个体工商户从事出版物零售业务的，须经县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许可，取得《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及《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第三条第一款“国家对出版物批发、零售依法实行许可制度。从事出版物批发、零售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凭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开展出版物批发、零售活动；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出版物批发、零售活动。”的规定。依据《出版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未经批准，擅自设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口单位，或者擅自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口、发行业务，假冒出版单位名称或者伪造、假冒报纸、期刊名称出版出版物的，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依照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1万元的，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擅自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依照《出版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及《淄博市文化市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处罚。”的规定，经集体讨论，并经批准，决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对当事人王甜甜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并给予没收出版物10本，并处罚款人民币5000元的行政处罚。

你单位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工商、齐商、农行、邮政银行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可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你单位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博山区人民政府或无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博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经催告后仍未履行义务的，依据《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地址：博山区中心路61号二楼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办公室

联系人：牛庆考、康静                               联系电话：4160893
博山区文化和旅游局

2019年0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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